刑事聲請停止審判事狀
案    號：○○年度○○字第○○號

案    由：○○○○○○

承辦股別：○股

聲 請 人：王○○   男  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生

（即被告）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           住    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路○○○○

                 電    話：（○○）○○○○○○○

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請准予裁定停止審判事：
聲請人被訴○○○○案（○○年度○字第○○○號），正由　貴院審理中。因聲請人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（何種疾病）住院開刀治療，在○○○（地點）○○，發生車禍，致○○○（受傷情形），短期之內不能到庭應訊，有診斷書一紙為證。為此聲請准予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規定，裁定停止審判。
證物名稱及件數：

一、診斷書一紙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○○地方法院刑事庭  公鑒
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具狀人○○○    簽名蓋章

撰狀人○○○    簽名蓋章


